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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之建立與推廣

　　　
版品是紀錄人類思想言行最主要的媒

　　　體之一，政府出版品則是記錄一國政

府施政活動、施政績效的重要文獻資料。政

府出版資料無論自質或量上來觀察，均是國

家整體出版資訊的重要部分，尤其較一般民

間出版品更具有權威性、時效性、廣泛性與

資訊性之實質意涵，且具有政治性、學術

性、社會性與文化史料性等特殊價值，對國

家之重要性不容忽視。

政府出版品之定義

一、各國較通用的定義

　政府機關出版的資料，在文獻用語上，政

府出版品（government publications）、官方出
版品（official  publicat ions）以及政府文件
（government documents）均當作同義詞使用，
世界各國對政府出版品範圍的認定及內涵相

當分岐，並沒有較明確而統一的說法。1983
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
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IFLA）對於
所謂官方出版品的定義是：「任何以印製或

其他方法產生而由一個官方團體的機關所發

行，並且可供給大於那個團體的公眾所使用

的物件，稱之為官方出版品。」（Nurcombe,P.
xix），至此所謂「官方團體」開始有了更為詳
盡的界定，包含了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以

及由官方經費或任何有責任向官方機關報告

的組織。此一定義也界定出版者的發行來源

不限定出版品的內容、題材或實體形式，採

用相當寬廣的界定範圍，但有一例外情形，

就是地方政府刊物通常未被列入各國政府出

版品中。而地方政府通常出版品的數量較

少，發行種類與範圍也相當有限。

二、我國的管理範圍

　在我國，民國 72年所頒布的「行政機關出
版品管理要點」，包含地方政府刊物在內，

但未納入基層鄉鎮機關的出版品。 8 7 年新
頒布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則界定為以政府

機關之經費或名義出版或發行之圖書（冊

藉、專論等）、連續性出版品（期刊、雜

誌、叢刊及年刊等）、電子出版品（光碟、

磁片及網頁等）及非書資料（錄音、錄影帶

等），皆可納入管理範圍，甚符合 IFLA的說
法。

　我國目前地方自治已經完全地開展，地方

政府應有較大的自主權，但是國家的幅員並

不廣，出版品可供全國性的流通，對地方政

府而言是有利的，更何況以地方政府的財力

狀況，自行發展全國性的銷售網或自行建立

管理資訊系統亦有困難。行政院研考會開發

建管的政府出版品網（GPNet），將地方政府
出版品納入（注 1），係屬開創性的作法，
一方面有利服務全國民眾享受完整充實的政

府出版訊息，一方面也提供各地方政府共享

全國性的資訊系統與流通網絡，對於蒐集書

訊的民眾有更大的便利。

三、名稱重新界定

　資訊科技時代，出版的定義近十年有很大

的變化，已從平面出版轉移成電子、光學等

出版形式。隨著數位資訊技術的進步，出版

的載體，包括了紙本書刊、錄音帶、錄影

帶、光碟、磁片、微捲、 P D A 、電子書、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政府出版品管理處簡任視察

徐　嘉　徽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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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資料庫等。資訊的流傳散布方式，也

包括了實體通路與虛擬銷售網站，如廣播、

電視、電話、微波、衛星、電纜、光纖纜線

等。出版品內容數位化後之檔案藉由網路傳

送，其閱讀方式可在個人電腦、個人數位助

理（PDA）、電子閱讀機，甚至可在全球資
訊網（WWW）上直接瀏覽閱讀。
　政府出版品不僅定位困難，甚至連名稱本

身也受到挑戰。面對資訊數位化、電子化的

趨勢，政府機關不僅出版發行平面出版品，

更應重視顧客的需求，扮演政府資訊提供者

的角色（注 2），以各種不同的媒體載具主
動提供資訊或知識為民眾所用。

管理制度的建立

　我國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自民國 66 年由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會（以下簡稱行政院

研考會）籌劃建立以來，迄今已歷經二十餘

載。甫在本會成立初始即設立「資料室」，

76年調整更名為「圖書及出版室」， 86年再
度改制正式成立「政府出版品管理處」，專

責規劃並推動政府出版品管理為主要業務，

自此是項工作從幕僚性支援轉為業務性的推

廣工作。

　為強化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精實出版品

管理作業流程，近年來行政院研考會多次派

員出國前往美、加、法、荷、德、英、義、

澳、紐及日本等 10 國，實地考察瞭解各國
政府出版品之管理、流通推廣及電子化發展

情形。另因應電子網路科技的發展趨勢，於

88年特別召開政府出版品研討會，及委託淡
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所主任邱教授炯友

先後完成「各國政府出版電子化策略及措施

之研究」與「政府出版品加值利用措施之研

究」報告，提供研擬政府出版電子化策略與

加值利用措施之參考。

　為讓政府出版品的效用充分發揮，廣泛流

通深入民間，達到民主、自由、公開、公

平、合理有效的利用，有必要再造出版管理

體制。行政院研考會經參酌先進國家的制度

規劃、策略與實質作法，並因應國內資源環

境情勢，進行下列出版品管理制度的奠基工

作：

一、分散與集中管理並重

　各國政府出版品管理機關的形態，大致可

分為兩大類型，一種是屬於集中型，由一集

中管理的權責機關負責集中印刷、發行、銷

售的統籌管理責任；另一種屬於分散型，通

常並未設立中央政府的單一主管機關，係由

各出版機關自行辦理，分別印製、出版、發

行自己的書。先進國家無論是集中型或分散

型，如集中型已逐漸趨於分權管理，分散型

亦有整合取向。

　我國在分權化的大潮流下，似乎沒有必要

以建立集中型管理制度為目標，考量政府再

造、組織裁併、員額精簡等，規劃由出版機

關自行管理與研考會統籌集中管理，二者雙

軌並行，共同建構分散與集中管理並重，應

是較符合我國國情發展的管理體制與架構。

二、指定專人負責

　為落實機關出版品管理業務，由各機關指

定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訂定機關出版作業

規範，及辦理出版品的編號、基本形制、寄

存、銷售等管理事項，使出版品的管理權責

與工作更為明確。

三、全面線上管理

　各機關於出版品出版印製或發行時，使用

政府出版品網（GPNet）全面線上申辦編號作
業，定期管理維護 GPNet內之機關資料、出
版品書目資料及分發銷售等業務，以提供最

新的出版資訊。

四、統一基本規格形制

　為便利管理與流通使用，規範各機關出版

品應按規定編印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GPN）、國際標準書號（ISBN）、國際標準
期刊號（ISSN）、預行編目（CIP）等，並注
意出版品版權相關資料記載事項。

五、統一出版目錄

　書目資料的缺漏，出版品目錄的蒐集難臻

完整，一直是各國政府致力改善的目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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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由行政院研考會建置政府出版品網

（GPNet），推動各機關一律上網管理出版
品，健全書目資料的建立藉此一併達成。

六、指定寄存圖書館

　政府出版品數量眾多，如不妥善保存，極

易散失，為廣資宣傳並易於參考借閱，宜陳

列於適當處所，故甚多國家政府指定大型圖

書館若干所，作為寄存圖書館（depository
libraries），可以免費獲得全部或某類政府出
版品。我國指定全國 4 0 所圖書館，寄存各
式各類政府出版品。

七、統籌集中展售

　為提供民眾多元化服務，除由各出版機關

依其出版品性質特色，利用機關的資源人力

等，自行建構銷售管道外，並由行政院研考

會統籌規劃建立集中銷售通路，委託五家民

間書局集中銷售政府出版品，便利民眾在展

售門市或網路書店購買各機關的出版品。

八、委外合作發行

　為減低機關人力、經費負擔，委託或與民

營出版社合作出版、發行出版品，利用民間

充沛的資源，及其已建構完成的銷售通路如

實體門市或網路書店等多元管道銷售政府出

版品。如此政府機關不但不需支付人力、設

備或開辦費用，亦可按契約約定就政府智慧

財產權的利用情形收取合理使用報酬，增加

國庫收入。

九、商品化出版

　由於經濟環境轉變，政府出版品亦朝商品

化發展趨勢，在市場上與民間出版品一樣，

被視同一般商品。出版品經定價出售，使需

要者得以付費方式取得，不但有利流通也發

揮使用者付費之公平理念。

十、網路數位出版服務

　利用現代資訊科技，研定出版品繳交作業

規定及執行方案，透過出版品電子檔的蒐集

及出版機關的授權，以電子檔 / 電子書，或
隨選列印（Print On Demand）的方式，提供
民眾直接線上訂購現成出版品、電子檔 / 電
子書或 POD出版品等。

管理制度的推展

　政府出版品管理業務，近年來在行政院研

考會的積極推動改造與各機關配合執行下，

各種出版品質量方面已經不斷提升，行政

院研考會規劃確立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與策

略，同時釐訂若干管理再造革新措施。一方

面推動各機關建立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加

強出版品的供應網絡；一方面統籌辦理政府

出版品集中展售與寄存服務，擴大政府出版

品多元服務管道；並進一步建置 OPEN政府
資料回應網等資料庫網站系統，增強政府出

版資訊服務。目前政府出版品在整體制度上

已有極大的突破與變革，不論就出版品的管

理體制、流通管道與服務民眾層面，均有顯

著的提升與進展。謹就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

的推展方面，相關具體措施說明如次：

一、制定出版品管理法規

（一）民國 72年 9月行政院函頒「行政機關
出版品管理要點」（78年修定）；隨著
政府職能日趨多元，社會轉型與資訊

科技發展，有必要提高法律位階，以

擴大政府出版品管理成效，爰於 87 年
報奉行政院發布「政府出版品管理辦

法」復於 90 年修定完成，並函頒各機
關實施。

（二）配合管理辦法之實施， 88年研考會研
訂「政府出版品基本形制注意事項」

（91年修定）、「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
作業規定」（91年修定）、「政府出版
品銷售作業規定」（91年修定）、「政
府出版品寄存服務作業規定」，及「電

子檔繳交作業規定」（91年訂定）等，
並分行各機關實施。

二、開發建置政府出版品網單一服務窗口

　88年 9月建置政府出版品網（Government
Publications Net，簡稱 GPNet；網址 http://
GPNet.nat.gov.tw）（89年 10月改版），提供
民眾經由單一窗口獲得完整政府出版資訊；

提供 7 5 0 餘個出版機關全面自動化上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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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維護出版品；提供 40 所寄存圖書館點
收、稽催、統計出版品；提供 5 家政府出版
品展售門市線上登錄出版品銷售與庫存數

量；此系統亦具有網路書店銷售功能，但目

前線上銷售作業，由國家書坊網路書店負責

提供民眾訂購服務。

三、辦理政府出版品管理業務訪查、講習訓

　　練：

（一）訪查：逐年分梯次前往各出版機關訪

查，分別於民國 89年 10至 12月間前往
立法院、內政部營建署等 20個機關，
及於 90年 10至 12月前往教育部國立空
中大學等 11個機關學校訪查，以瞭解
其作業現況，研討相關問題，作為日

後管理參考。

（二）講習訓練：90年 3月及 91年 5月分別
辦理 GP標竿營，邀請政府出版品專責
主管、中央及地方機關出版品專責管

理人員計 180餘人參加。 91年 4至 12月
起陸續前往中央各機關辦理出版品管

理訓練計 33 場次，並支援協助彰化縣
等 13 個縣市政府辦理出版品管理業務
講習。

（三）電子檔繳交作業講習：行政院研考會

擬訂講習計畫與時程，自 91年 8月起以
分階段執行完成， 94 年起全面實施電
子檔繳交作業，對象包括中央及地方

機關出版品管理人員等。

四、辦理出版品評獎作業：為促進出版品流

通服務，提升各機關出版品質，以年

度計畫方式，報奉行政院核定政府出

版服務評獎實施計畫， 91 年度首度實
施，並於 91年 8月 28日由行政院游錫
�O院長頒獎，公開表揚獎勵 9個績優機
關及 30 種優良出版品。同時辦理寄存
圖書館、展售門市專區展示，及舉辦

有獎徵答等推廣活動。

五、編印政府出版品簡訊、目錄及政府出版

品網系統操作手冊等出版品，作為各

機關管理出版品的工具書與交流學習

等參考資料。

　政府出版品以宣導政令、推動政策及宣揚

施政成果為主。為促進政府出版品的普及運

用，行政院研考會建立政府出版品寄存服務

制度；委託民間書局辦理政府出版品統籌展

售；辦理政府出版品巡迴展示與推廣；增強

政府出版資訊服務等多元豐富的服務，將於

以下專章一一介紹論述。

未來努力方向

　據統計，目前政府出版品網 GPNet系統收
錄自 82 年以來，政府各機關的出版品書目
資料計 3萬 2千餘筆。近年來在各機關重視
及研考會的推動下，每年政府出版品的數量

逐年增加， 90年度全年出版量 6,320筆，若
以每年全國性調查顯示，每年出版圖書約三

萬種而言，政府出版品所占比率已逾五分之

一（政府出版品種類相當繁雜，並未完全登

錄 ISBN、 ISSN），尤其各機關龐大的出版
數量及多元的出版類型，在國內出版產業上

更占有重要的地位。進入資訊世紀，面對知

識經濟，為達成政府資訊公開、知識共享的

目標，除繼續推展上開各項措施外，未來開

展工作仍有待繼續努力：

一、利用政府出版促進資訊公開

　先進國家因各國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及發

展特性等，普遍注重法律文獻的出版，有關

政府公報，國會出版品，法律文件等大都成

為各國政府出版品的主軸，並一致認為政府

資訊公開是政府服務民眾的重要施政目標，

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與義務。

　我國政府出版品分散在各機關出版，由行

政院研考會藉由出版品統一編號的編訂管

理，統籌彙整蒐集出版訊息，但並未特別著

重哪類出版品，日後應配合「行政資訊公開

辦法」的立法通過與實施，加強收集政府資

訊，如政府機關所訂定條約、法律、命令、

相關法規釋示及地方自治法規；政府機關施

政計畫；請願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合議

制機關所作之會議記錄；依法應經特許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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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項；業務統計；研究報告；其他政府機

關主動公開政府資訊所作的目錄等。

　上開資訊除各機關應依規定刊載公報、利

用電信網路傳遞供眾線上查詢，或舉行記者

會、說明會等外，建議利用本會建置的政府

出版品網（簡稱 GPNet），加強上開出版品
的整合彙集，予以分類整理公開，提供相關

檢索選項，便利民眾上網查詢使用。

二、注意著作財產權歸屬

　政府出版品的重製發行，前題在是否享有

著作財產權或是否取得授權，是項權利因不

同的出版時間，適用各該時期發布的著作權

法而有不同，分三階段說明如次：

（一）81年 6月 10日前（著作權法修正施行前）
舊法（81年 6月 11日以前適用）
1.職務上完成之著作：未明文規定，解
釋上以法人為著作人，著作權歸法

人。

2.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原則上，著作
權歸出資人。

（二）87年 1月 21日修正施行前之舊法（81
年 6月 12日─ 87年 1月 22日適用）
1.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原則上，以受雇
人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

2.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以受聘人為著
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

（三）87年 1月 21日修正施行之現行法（87
年 1月 23日以後適用）
1.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原則上，以受雇
人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著

作財產權歸雇用人。

2.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原則上，以受
聘人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

財產權）；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因著作財產權是重製利用的主要關鍵，故

政府機關在雇用或聘用人員所完成之著作，

必須重視且釐清著作財產權的確立與取得。

尤其是已出版且具市場性之暢銷出版品，務

必注意因不同的出版時間，有不同的著作權

歸屬，應透過契約的運作釐清權利義務關

係，確定享有著作財產權或取得權利人授權

後，才能進行出版品的重製與利用。

三、加速線上出版

　網路資訊時代，政府資訊要能普及公開，

便利取得、使用，電子化是必要途徑。行政

院研考會於 91年 4月委託臺灣電視公司成立
國家書坊臺視總店及網路書店，銷售實體出

版品、電子檔及 POD出版品等。復於 91年 5
月發布「政府出版品電子檔繳交作業規

定」，規定各機關繳交電子檔，供國家書坊

網路書店銷售。今後研考會除加強電子檔繳

交作業外，應加強推動各級政府機關全面實

施網路電子出版機制，以提高政府出版品網

路運用，使出版品的產出、行銷、傳播、流

通、銷售、遞送等均能在網路上完成，讓政

府出版資訊全面上線，開放給所有的人使

用，其影響力的發揮是無遠弗界的。

四、加強出版品加值利用

　「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可以看得更高

更遠」，政府出版品是政府的研發成果與智

慧結晶，在知識經濟時代，提供給有興趣的

民間團體或個人開發利用政府資訊，是開放

政府應有的責任。哪些資訊應保留免費提供

給民眾？應如何建立利用機制或架構？如何

提供給其他政府機關、機構或民間團體加值

創新？在我們積極規劃 2008年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納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時，也應

採取開放積極之態度，規劃研擬相關法規，

以規範及保障民間產業加值利用之需，促進

國內出版與文化產業的新發展。

注釋

注 1.何沙崙，〈各國政府出版品管理制度的
發展趨勢〉，《行政院研考會研考雙月

刊》23卷 2期，頁 15。
注 2.周韻如等，〈資訊經濟時代政府出版的

行銷趨勢〉，《行政院研考會研考雙月

刊》26卷 2期，頁 28。


